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九點整
地    點：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08號（尊爵天際大飯店B1紫雲1廳）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數共計59,662,845股(含電子投票4,809,531
          股)，佔本公司之發行股份總數61.53%，已符合公司法第174條規定。
出席董事：黃逸駿董事長、鄭琴馨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在樸董事、劉
          一震獨立董事、張東隆獨立董事，已超過董事6席次席之半數。
列席人員：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翁博仁會計師、總經理游秀屏。

主    席：董事長  黃逸駿                  紀錄：洪麗華

壹、主席宣布開會：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份已經達到法令規定，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113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113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三、113年度背書保證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113年度董事酬金報告案(請參閱議事手冊)。 
    五、113年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六、113年現金增資案之健全營運計劃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報告事項一∼六無股東提問。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113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翁博仁會計
              師及尤盟貴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在案。
            2.上述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請參閱本手冊第10-11頁、第17-36頁。
    決  議：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9,662,845權；贊成權數57,429,336
            權（其中以電子方行使表決權數2,576,022權）占表決權總數96.25%，反
            對權數11,88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884權）占表決權總
            數0.01%，棄權權數2,221,62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221,625
            權）占表決權總數3.7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無股東提問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3年度虧損撥補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期初累積虧損新台幣0元，減除一一三年度稅後淨損新台幣
              212,095,205元及加計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新台幣
              10,211,443元後，期末待彌補虧損新台幣201,883,762元。擬以資本公
              積－已失效員工認股權彌補虧損新台幣17,859,861元及資本公積－普
              通股股票溢價新台幣184,023,901元彌補虧損後，期末累積虧損新台
              幣0元。
            2.本公司113年度虧損撥補表如下表：
                             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一一三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額
      期初累積虧損                                                      0
      減：一一三年度稅後淨損                                (212,095,205)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10,211,443
      期末待彌補虧損                                        (201,883,762)
      待彌補項目： 
      加：資本公積－已失效員工認股權                           17,859,861
      加：資本公積－普通股股票溢價                       184,023,901
      期末累積虧損                                                      0

      董事長：黃逸駿　　　  經理人：游秀屏　　　  會計主管：劉明怡

    決  議：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9,662,845權；贊成權數
            57,429,32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576,006權）占表決權總
            數96.25%，反對權數10,89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0,898權）
            占表決權總數0.01%，棄權權數2,222,62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2,222,627權）占表決權總數3.7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無股東提問。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1.配合證交法第14條第6項修訂，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本公司基層員工定義為非屬經理人且薪資水準低於「中小企業員工加
              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定義之基層員工薪資水準。
            3.『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37-38頁。 
    決  議：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9,662,845權；贊成權數
            57,432,20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578,887權）占表決權總
            數96.26%，反對權數7,85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850權）
            占表決權總數0.01%，棄權權數2,222,7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2,222,794權）占表決權總數3.7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無股東提問。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1.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2.擬依公司法之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禁止之限制內容說明如下：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
                法人董事   黃逸駿   MACRO SIGHT INTERNATIONAL CO.,LTD.董事
                 代表人             MACRO SIGHT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
                                    精華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精密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柏霆(江蘇)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柏騰(內江)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晶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決  議：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9,662,845權；贊成權數
            57,397,78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544,471權）占表決權總
            數96.20%，反對權數15,63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5,630權）
            占表決權總數0.02%，棄權權數2,249,43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2,249,430權）占表決權總數3.7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無股東提問。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一、為充實營運資金、健全財務結構或支應其他因應公司長期發展之資
                金需求，尋求多角化經營與產業策略合作的機會，以擴展公司未來
                營運規模並創造股東長期價值，擬於不超過25,000,000股額度內，
                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視市場環境及公司需求，以私募方式發行普
                通股，並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二次
                辦理之。
            二、爰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茲將辦理私募之發行方式及內容說
                明如下：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認股價格訂定之參考價格，以定價日前一、三
                     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三十
                     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
                     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股價計算之，二基準計算價格以較
                     高者為參考價格。
                  (2)本次私募普通股認股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據上述
                     規定，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依據，視日
                     後洽特定人情形及市場狀況定之。
                  (3)前述私募普通股之認股價格之價格訂定係分別參考公司經營績
                     效、未來展望及最近股價，並考量私募有價證券於交付日起三
                     年轉讓限制而定，故應屬合理。
                2.特定人之選擇方式：
                  (1)本次私募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之特定人為
                     限，且需為策略性投資人，並以對本公司長期發展及競爭力與
                     既有股東權益能產生效益者為優先。
                  (2)選擇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在於因應本公
                     司營運發展之需，擬藉由策略性投資人直接或間接協助本公司
                     之財務、業務、生產、技術、採購、管理、策略發展等，以強
                     化公司競爭力及提升營運效能與長期發展，對股東權益應有正
                     面助益。
                  (3)本公司目前尚無已洽定之特定人，洽定特定人之相關事宜，擬
                     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額度、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為掌握募集
                     資本之時效性及可行性，以便於最短期限內取得所需之資金，
                     以利達成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且私募股票有限制轉讓的
                     規定，較可確保公司與策略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
                  (2)私募額度、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擬於普通股25,000,000股之
                     額度內，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二次辦理。
                     本次私募普通股所得資金，將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及因應公司長
                     期發展之資金需求，其預計效益為提升公司營運競爭力、強化
                     整體財務結構及提升營運效能，有利於股東權益。其私募之資
                     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如下：

       次數     預計發行額度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12,500,000股以內  充實營運資金及  為提升公司營運競爭力、強化
      第二次  12,500,000股以內  因應公司長期發  整體財務結構及提升營運效能
                                展之資金需求。  ，有利於股東權益。
      針對前述第一、二次之預計發行額度，得視實際發行狀況調整各次私募股數，
      於各次實際辦理時，得將先前未發行股數及後續預計發行股數全數或一部併同
      發行，惟合計總發行股數以不超過25,000,000股為限。

                4.本次引進之私募股數不致造成本公司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惟不
                  排除可能有董事席次發生變動情事，故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
                  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委請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
                  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請參閱本手冊第39-47頁。
                5.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本
                  次私募之有價證券於交付後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規
                  定之轉讓對象外，其餘受限不得轉讓，本公司擬於該私募有價證
                  券交付滿三年後，依相關法令規定取得台灣證券交易所核發符合
                  上市標準之同意函，並據以向主管機關完成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審
                  核程序後，始得提出上市交易申請。
            三、新發行之普通股如以上限25,000,000股計算，並以公司截至目前流
                通在外之普通股計算，對原股東股權稀釋比率最高為26.24%。考量
                本次募集資金預計用於策略聯盟發展或充實營運資金等用途，其效
                益將對股東權益有所挹注，故本次擬發行新股尚不致對原股東權益
                造成重大稀釋。
            四、關於本次籌資之發行或私募條件、資金運用計畫、資金用途、預定
                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相關事項等，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會依公司實際需求、市場狀況及相關法令訂定、調整並全權處理
                之。未來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變化而修
                正時，則授權董事會依當時市場狀況及法令規定全權處理。
            五、為完成籌資計畫，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
                有關發行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契約或文件、辦理一切有關發行本次私
                募普通股所需作業及其他未盡事宜。
    決  議：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9,662,845權；贊成權數
            57,164,75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311,439權）占表決權總
            數95.81%，反對權數248,58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48,587
            權）占表決權總數0.41%，棄權權數2,249,50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2,249,505權）占表決權總數3.7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無股東提問。

肆、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伍、散會：同日上午 九 時 二十三 分。      

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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